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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办发〔2020〕26 号 

 

关于申报北京科技大学第 29 届 

教育教学成果奖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

议精神和《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

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即日起学校

开始启动校级第29届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

通知如下： 

1．按照拟申报成果的类别将成果推荐材料于9月18日前分

别提交成果奖评审的组织部门：“本科教育教学类”提交教务

处，“研究生教育教学类”提交研究生院，“高职和继续教育

类”提交管庄校区。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及相关文档可以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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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本科教学网—评奖—下载中心”下载； 

2．教务处、研究生院及管庄校区分别负责相应类别成果奖

申报的资格审查与初评工作，10月16日前将初评结果提交学校

教学委员会（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学研究科，电话62334895）

后，进行终评，评审结果由学校教学委员会审议及校长办公会

批准后进行公示； 

3．成果奖评选实行限额申报。本科教育类，每个学院、体

育部限额推荐4项；研究生教育类，每个研究生培养单位限额推

荐3项；继续教育类，由管庄校区限额推荐4项；各教育教学管

理部门限额推荐2项。联合申报占第一完成人所在单位的推荐名

额。省部级或国家级教学研究课题所取得的成果，可由所在单

位直接推荐，不占所在单位的推荐名额； 

4．已获得过校级、市级和国家级奖励的教育教学成果不允

许再次申报本届教育教学成果奖； 

5．同一个成果或类似的成果只能在三类中择其一类进行申

报，重复申报者一经查实，将被取消申报资格； 

6．原则上，作为成果第一完成人只能申报一项成果奖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管庄校区、校长办公室   

2020 年 7 月 3 日      


